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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文登区社保中心
全面落实各级工作部署，积极强
化工作措施，不断加大骗取保险
待遇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力度，极
大地降低了社保待遇冒领等失信
事件风险，有力地维护了社会保
险基金的安全稳固。

一是完善建立各类事项告知
承诺体系建设。在办理社会保险

事项时，以书面形式将法律法规
中规定的证明义务、证明内容以
及被列入严重失信人名单的风险
提示等一次性告知当事人，当事
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
件、标准、要求，愿意承担不实承
诺法律责任。同时，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通过各级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政府部门内部核查和
部门间行政协助等方式对当事人
承诺内容予以核查。

二是加强法制宣传，营造良
好氛围。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骗取社保待遇属于刑法规定的
诈骗公私财物行为的司法解释，
编制了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宣传
单向当事人推送，在全社会营造

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切实提高
城乡群众学法守法意识，督促及
时清退冒领的社保待遇。

三是多方沟通协调，联合开
展追缴。对骗取保险待遇的人员，
先通过电话催缴，对经多次说服
教育、催缴拒不清退冒领待遇的
人员，积极与区政府法制办、政府
法律顾问沟通衔接，全面理顺完

善包括追缴立案、调查取证、行政

处罚以及启动司法程序在内的整

套工作流程，同时通过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的失信联合惩戒系统上

传失信人员信息，对其实施联合

惩戒，有力地维护社会保险基金

的安全稳固。

(张玟静)

文登区社保中心开展骗取保险待遇问题专项治理

文登区人社局：

三项措施为新旧动能转换注入人才活力
近年来，文登区人社局通过

实施高校毕业生聚集计划、高校
毕业生优选计划和加快高层次人
才服务体系建设等三项措施，不
断为新旧动能转换注入人才活
力。

为强化积极有效的引才策
略，鼓励企业吸纳高端人才，2018
年出台文登区人社局率先出台了

《高校毕业生聚集计划实施办
法》，为符合条件的全日制博士研
究生、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毕业
生发放生活津贴，符合条件的博
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还享受

安家补贴及住房补贴。2018年共
发放补贴64 . 7万元，78人享受待
遇；2019年共发放405 . 6万元，
249人享受待遇，有效提升企业留
人率。

为吸引更多本科以上毕业生
来文就业创业，深入落实引进重
点高校优秀毕业生计划，经公告
发布、宣传推介、网上审核、资格
确认、初试面试等环节，2018年共
引进23名，2019年引进54名，2020
年引进86名，先后派往到镇街及
区部分重点企业进行挂职锻炼，
为镇街及企业的发展注入新活

力。
自2018年以来，逐步完善人

才服务专员制度，畅通高层次人
才服务绿色通道，为区内22名高
层次人才配备“一对一”的服务专
员，制定我区高层次人才“三站”
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主动协
调金融机构帮助文登市迈世腾电
子有限公司成功申请到“人才贷”
专项贷款最高额度1000万元。截
至目前，共为23名专家发放“山东
惠才卡”，为58名专家发放“威海
英才卡”。

(张玟静)

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

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调整
自2020年1月1日起，对一级

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
护理费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
金标准进行调整。

1、伤残津贴：对符合条件的
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每人每月
分别按200元、185元、170元、160
元的标准增加。

2、生活护理费：按照《工伤保
险条例》及有关规定，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的、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
的、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工伤职
工的护理费每人每月分别为
2880 . 7元、2304 . 5元、1728 . 4元。
设区的市2019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其工伤

职工的生活护理费暂按该市2019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
发。

3、供养亲属抚恤金：配偶每
人每月增加65元，其他供养亲属
每人每月增加48元，孤寡老人或
者孤儿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每人
每月再增加18元。

2019年12月31日前，企业、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
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中，领取伤残津贴的一
级至四级工伤职工、经批准领取
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工和领取供
养亲属抚恤金的工亡职工(含一

级至四级伤残职工退休后领取基
本养老金期间死亡人员)供养亲
属。

(于明琳)

手把手教您网上自助申请打印社保缴费电子发票

为深入贯彻落实“一次办好”
改革要求，文登区全面启用社保

基金电子票据，不再提供传统纸

质社保基金票据。企业缴纳职工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机关事业单位缴纳职业年金和灵

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成

功后，可登录威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网上服务大厅下载电

子票据。

一、参保单位或个人需提前

下载IE11、谷歌、搜狗、360极速
任一浏览器。

二、通过以上任一浏览器登
录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http://rsj.weihai.gov.cn)，进入
服务大厅。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
分别选择单位办事-社保网上申
报和个人办事-社保个人网上申
报。??

三、参保单位或灵活就业参
保人员输入账号和密码登录。

四、登录后选择信息查询，选

择电子单据信息查询，查看电子

票据信息,点击页面地址可跳转

至电子票据信息打印界面保存至

本地即可。

参保单位、灵活就业参保人

员可以通过关注“山东财政电子

票据”公众号(微信号：sdczdzpj),
点击票据查验，选择“电子单号查

验”或“扫一扫查验”扫描电子票

据右上角二维码即可查询真伪。

(张玟静)

这个信息不可信！
每年接近年底，网上都会出

现各种虚假补缴政策及信息，在
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要轻信
网上谣言，不信谣、不传谣。所有
相关消息请以文登人社公众号及
官方网站发布为准。文登区人社
局综合服务电话：0631-8812333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完善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的通
知》(鲁人社规〔2019〕13号)中关
于规范养老保险补缴政策的规
定：

一、用人单位与职工存续劳
动(人事)关系期间应保未保或应
缴未缴养老保险费的，可补缴应
保未保或应缴未缴期间的养老保

险费。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已按规
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原则上不再
办理补缴。

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申报并
经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
的历年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补缴
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中，缴费基
数，依据本人历年工资收入等因
素核定；无法确定本人历年工资
收入的，以参保所在市(含养老保
险省直管企业)执行的历年养老
保险缴费基数的60%核定；缴费
比例，按参保地历年养老保险缴
费比例执行。补缴完成前，欠费时
段个人账户欠缴额不记息；补缴
完成后，个人账户储存额开始计

息。
对因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公布较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资
金清算、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等非
用人单位和职工原因补缴养老保
险费的，不加收滞纳金。

二、欠费单位和职工补缴养
老保险费的，应当由欠费单位向
欠费单位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补缴人
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和原
始档案、劳动合同、用工登记表、
工资收入凭据等与补缴事由相对
应的证明材料。一次性补缴超过3
年的，应向补缴地提供由人民法
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监察的行
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等出具的，符合《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补
充通知》(人社厅发〔2019〕94号)
规定的法律文书。相关证明材料，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能够通过数据
共享等方式获取的，不得再要求
用人单位和职工提供。

补缴业务应当通过社会保险
管理信息系统办理。市级以上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对
每年产生的一次性补缴超过3年
的业务进行抽查，并于次年1月底
前将抽查结果报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施行前，企业原招用的计划内

临时工等转招为劳动合同制工人
的，在补缴转招前按规定计算为
连续工龄期间的养老保险费时，
仍按《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企业原临时性用工基本养老
保险费缴纳有关问题的通知》(鲁
劳社函〔2006〕121号)规定执行。
机关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可参照
鲁劳社函〔2006〕121号文件规定
执行。

本通知自2020年2月1日起施
行，有效期至2025年1月31日。《关
于统一和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费补缴政策的通知》(鲁人社
发〔2015〕29号)同时废止。我省原
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
通知执行。 （林波 都慧）

政策问答

1 .调整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等待遇标准从何时开
始？

自2020年1月1日起，对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
护理费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进行调整。 (李君)

2 .调整范围是如何规定的？
2019年12月31日前，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

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中，领取伤残津贴的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经批准
领取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工和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工亡职工
(含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退休后领取基本养老金期间死亡人员)
供养亲属。 (丛子翔)

3 .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的调整标准是多少？
伤残津贴：对符合条件的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每人每月分

别按200元、185元、170元、160元的标准增加。 (林治军)
4 .生活护理费的调整标准是多少？
生活护理费：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及有关规定，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的、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的、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工伤职
工的护理费每人每月分别为2880 . 7元、2304 . 5元、1728 . 4元。设
区的市2019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其工伤
职工的生活护理费暂按该市2019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
发。 (曲胜男)

5 .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调整标准是多少？
供养亲属抚恤金：配偶每人每月增加65元，其他供养亲属每

人每月增加48元，孤寡老人或者孤儿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每人
每月再增加18元。 (于明琳)

6、什么是企业职工正常退休预审核业务？
根据《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威人社字〔2015〕38号)相关规定，当参保职工达到国家法定退
休年龄；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且累计缴费满15年的，所
在企业就可以为企业职工办理正常退休的预审核，预审核最早
可以在退休之前一年办理。

预审核有什么作用呢？
进行档案预审核后，职工可以准确知道本人的档案出生年

月和拟退休时间，特别是对于档案记录出生时间比职工身份证
早的人员，可以避免因申报不及时而延迟办理退休手续致使参
保人员超期缴费、晚享受养老待遇的情况发生。对于个别档案材
料不全的职工，也可以有预留的时间去补充相关材料，最大程度
上保障参保职工的利益。

办理流程
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将根据实际情况，通知用人单位工

作人员对符合退休条件的人员进行档案预审；用人单位工作人
员将预审人员档案送至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参保地经办机构
工作人员根据原始档案确定参保人档案出生时间、参加工作时
间和退休时间；参保地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将原始材料扫描上传
至业务系统。

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工作人员经常会遇到职工身份证上的
出生时间与档案记录的出生时间不一致的情况。那么，退休年龄
究竟应该依据哪一个时间确定？档案被更改又该怎么办呢？

当职工身份证与档案记录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
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按照有关规定，严禁随意更改职工
出生时间和编造档案。对随意更改的，一经发现，3年内不予办理
审批退休。对涂改、伪造职工档案的，除建议所在单位按规定对
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外，对改动的地方，由单位
重新取证并经法定公证后方可予以认定。

(林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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